
中国地震学会标准《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

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编制的必要性 

地震对区域建筑的破坏力是震后应急决策的重要依据，影响应急资源的调度

和应急力量的部署。随着我国地震台网建设的稳步推进，当前密集的强震动台站

为基于实测地震动数据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提供了实施基础。为满足地震

应急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地震破坏力的迫切需求，并充分发挥现有强震动台网优势，

故制定此标准。 

本标准的编制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1）及时、合理的地震破坏力评估对应急决策至关重要 

地震发生后，区域建筑的地震破坏力情况是地震应急决策的重要依据，影响

应急资源的调度和应急力量的部署。 

当前，震后建筑震害评估主要依赖基于卫星图片的方法和现场调查。卫星图

片评估方法需要大量人工辅助标注工作，影响了评估的实时性，而且对于内部破

坏严重但表面完整的建筑无法准确评估其震害，存在一定的评估误差。现场调查

方法能够深入到建筑内部，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但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而且，

地震发生后，灾区往往通讯不通畅，现场缺乏组织，短时间内难以有足够的专业

人员对建筑震损进行评价。因此，亟需一种及时、合理的地震破坏力评估方法及

相应标准。 

（2）深度挖掘我国强震台网的数据价值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地震台网建设也在稳步提升。2015

年，我国发布了地震密集台网建设的五年计划，共 15000 个强震台站。以北京为

例，北京目前有超过 240 个强震动观测台站，百平方公里平均 1.4 台左右，分布

于 16 个区县，是全国强震动观测密度最大的地区。 

一方面，密集的强震台站为基于地震实测数据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提

供了实施基础；另一方面，利用不同区域强震台站数据结合城市抗震弹塑性时程



分析方法可以评估区域建筑的震害情况，为应急管理提供支持，进一步挖掘了强

震台网的价值。 

（3）依托弹塑性时程分析给出更精细化评估结果 

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依托先进的城市弹塑性时程分

析方法，不仅给出建筑的地震破坏情况，还可给出不同建筑类型的破坏特征，例

如什么类型的建筑破坏最为严重等，为开展精准的地震救援提供详细的科学决策

依据。 

为了满足地震应急管理及时地了解建筑震害的迫切需求，充分利用现有强震

台网，需要编制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提供专业技术

指导，实现高效、合理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支持应急管理决策。 

二、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1）国际上震害评估标准主要针对现场调查阶段 

在国际上，相关标准也主要针对地震后的现场调查阶段，用于评估震后建筑

的安全性，相关总结如表 1 所示。例如，美国在 1989 年 Loma Prieta 地震后，总

结建筑安全性评估的经验而形成的标准 ATC-20。后来，FEMA 306 和 FEMA 351

报告进一步给出了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和钢框架结构详细的震害评估方法和修

复技术，这两个报告进一步补充了 ATC-20 体系。整体上，ATC-20 体系指导评估

人员通过合理的判据给评估震后建筑的安全等级，包括检查通过（Inspected）、

限制使用（Restricted use）、危险（Unsafe），并相应张贴绿色、黄色和红色的警

示标签。因此，在国际上，目前也缺乏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地震破坏力评估的相关

标准。 

表 1. 国外地震应急评估标准对比 

 
 



（2）国际上地震应急评估平台无法直接在我国应用 

国际上已有面向近实时的地震评估软件平台，以满足应急评估的需求。美国

地震应急产品主要由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USGS）产

出。USGS 在地震后会立即给出地震三要素（震级、震中位置和震源深度），30

分钟内给出详细的预测结果，包括烈度分布、经济损失、人员伤亡、地震次生灾

害（滑坡和液化）等，其中 ShakeMap 和 PAGER 为美国应急产品的两个核心模块。 

日本主要的地震应急产品之一是 J-RISQ (Japan Real-tim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earthquake)，该系统根据所收集到的信息，动态实时地给出日本全国范围内

地震灾害信息的简要总结，包括：地震基本信息（震级、震中位置、震源深度）、

地震烈度分布图、主要城市烈度、不同烈度区的人口数、在该地区发生过的大地

震、地震风险区划图等。 

然而，由于软件权限和标准不兼容等一系列问题，以上地震应急评估的软件

平台并不能直接在我国应用。因此，我国也需要地震应急评估方法及对应标注，

以服务我国的地震应急管理。
 

（3）我国尚缺乏基于实测地震数据的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 

在国内，涉及震害评估的标准主要包括《地震灾情应急评估 GB/T 30352-2013》、

《地震现场工作 第 3 部分：调查规范 GB/T 18208.3-2011》、《地震现场工作 第 4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GB/T 18208.4-2011》，以及《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GB 

50413-2007》和《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 51327-2018》。 

其中，《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GB 50413-2007》和《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 51327-2018》面向并不是地震应急评估，而是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地震风险

评估。《地震灾情应急评估 GB/T 30352—2013》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现场调查，而

且评估时限在于“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不超过 10 d，重大地震灾害不超过 7 d，其他

地震灾害不超过 3 d”，无法在较短时间内（几个小时内）给出震害评估结果。而

《地震现场工作 第 3 部分：调查规范 GB/T 18208.3-2011》和《地震现场工作 第

4 部分：灾害直接损失评估 GB/T 18208.4-2011》这两个规范主要用于指导地震现

场工作，用于给出详细的震害评估结果，与本标准不依赖现场调查的快速评估有

显著差别。因此，我国尚缺乏基于实测地震数据的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尚缺乏不依赖现场调查的、基于实测地震动数据的地

震破坏力评估标准。为满足地震应急管理的实时需求，应尽快制定基于实测地震



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为地震行业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三、主要过程 

1. 任务来源 

根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城市地震巨灾情景构建技术

（2018YFC1504401）”的任务要求，需要根据实测地震动评估城市区域建筑的地

震破坏力评估，辅助城市巨灾情景构建，并服务地震应急决策。因此，需要编写

《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 

2. 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华大学、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工程

力学研究所、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国震害防御中心、北京市地震局、四川省地

震局、北京师范大学、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福建省地震局、北京科技大学、

深圳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陆新征、杨建思、邢成起、许镇、林旭川、熊琛、刘艳

琼、王立新、郝明辉、江鹏、汪明、蔡辉腾、王亚安、解琳琳、田源。 

3. 主要工作过程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主要工作有： 

（1）2019.01-2020.02，调研阶段。 

调研我国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的关键需求和主要技术

问题，收集整理了美国标准 ATC-20、国标《地震灾情应急评估 GB/T 30352-2013》

等国内外地震破坏力评估相关的规范、规程、导则、科技论文等资料，明确本标

准的特色与范围。经过充分调研，编制组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向中国地震学会

提交了《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立项申请书。 

（2）2020.03-2020.07，立项与撰写阶段。 

《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正

式立项。由于当时仍处于新冠疫情紧张时期，编写组暂未召开启动会议，但已经

分散开始撰写工作。编制组根据立项书要求，在充分了解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多次

地震破坏力评估实践经验上，完成了本标准各章节的主要目录。 



（3）2020.07-2020.12，内部审查与修改阶段。 

编制组认真对待标准编写工作，并多方面听取意见。其中，编写组主要成员

开会讨论 20 余次，而且召集编写组所有单位和起草人，内部函评 6 次，集体开

会讨论 3 次，最终不断修改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编写组全体单位和起草人内部审查会议如下； 

2020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标准初查会议，咨询标准提纲和初稿意见； 

2020 年 8 月在北京召开标准二次审查会议，对标准修改稿讨论。 

2020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标准三次审查会议，继续提出修改建议，形成标准

的征求意见稿。 

（4）2020.12-2021.01，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编制组拟向《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标准》相关的应急

管理部、中国地震局的直属单位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震局以及相关高校各

共 34 家单位征求意见，并向标准相关的 58 名专家征求意见。同时，该标准也在

中国地震学会官网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征求意见。
 

 

四、条文说明 

标准属性是推荐性，标准级别是学会标准，标准类别是基础标准，没有采用

国际标准，属于首次制定。 

本标准相关条文说明如下：
 

1  范围 

地震破坏力评估数据要求见本标准第 5、6 章。 

强震动台网的地震动实测数据可由强震动台站主管部门提供。 

4  基本规定 

4.1  地震对区域建筑的破坏力不仅体现在建筑结构自身的破坏，还体现在对

建筑内人员引起的不适感受。这种人员不适感受可能产生恐慌，甚至造成严重人

员伤亡。因此，本标准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结果包括不同台站关联区域的建

筑破坏状态占比和人员加速度感受等级占比两方面内容。 

4.2  基于实测地震动的区域建筑地震破坏力评估可按标准规定的步骤顺序

执行。其中，“区域建筑承灾体属性数据确定”步骤也可在震前开展，提前为评

估做好准备，以节省评估时间。 



5  实测地震动数据收集 

5.1.1  抗震不利场地可参考《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第 4 章的相关规

定确定。 

5.1.2  为保证地震破坏力评估所用的实测地震动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台

站应符合现行地震行业标准《地震台站建设规范 强震动台站》DB/T 17 或《地震

台站建设规范 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台站》DB/T 60 的相关规定，台站的观测专用

设备技术应符合《数字强震动加速度仪》DB/T 10 的相关规定，台站的观测系统

设备安装应符合《强震动观测技术规程》DB/T 64 的相关规定。 

5.2.1  《强震动观测技术规程》DB/T 64 中 7.1.3 规定，台站原始数据应由包

含地震信息与台站信息的元数据和台站仪器记录到的事件波形数据组成。 

5.2.2  该部分参考《强震动观测技术规程》DB/T 64 中 7.1 规定。 

5.2.3  本标准要求根据 DB/T 64 的相关规定生成校正加速度记录和绝对加速

度反应谱。校正加速度记录将用于地震破坏力评估的模型输入；绝对加速度反应

谱将根据本标准第 8 章相关规定纳入评估报告，用于地震破坏力的定性判断。对

于 DB/T 64 规定的数据处理应生成的其他记录和谱值，本标准不作强制要求。 

考虑到多数平面规则建筑具有两个主轴方向，部分建筑对于竖向地震动敏感，

本标准要求事件波形数据包含至少两个水平正交方向和一个竖直方向。 

根据现有强震动观测台站的设备规格，本标准规定采样率不应小于 50 Hz。相

对应的时间步长不大于 0.02 s，可以满足本标准第 7 章中区域建筑抗震弹塑性时

程分析的精度需要。 

为了完整地分析地震动对建筑的破坏力，避免遗漏显著影响建筑响应的加速

度记录区间，本标准对事件波形数据的时长和范围做出规定。 

6  区域建筑承灾体属性数据确定 

6.1.1  建筑承灾体属性数据可以通过实地调查、航拍、地图街景等方式进行

确定。其中，“楼层数”不包括地下部分。结构类型主要可分为 5 类：框架结构、

框架剪力墙结构、设防砌体结构、未设防砌体结构、土木结构。如果希望进一步

对上述结构类型进行细分或增加其他结构类型，可以参考第 7 节模型参数标定方

法建立对应的计算模型。位置信息包括建筑经纬度和行政归属地。特殊情况可记

录建筑的特殊属性，如存在竖向不规则等。 

6.1.2  本标准 6.2 条推荐了典型建筑承灾体数据集，对于缺少建筑承灾体属



性数据的区域，可根据 6.2 条匹配推荐的数据集。 

6.2.1  本标准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建立了全国主要城市区域

的建筑承灾体属性数据，所建立的属性数据可以考虑当地建筑的统计特征，在国

内 50 多次地震中得到应用。 

基于抗震设防水平的数据分级可以很好地考虑当地建筑的抗震能力，降低了

数据复杂度，方便实际应用。 

本标准推荐的台站关联区域的一级分级标准与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相匹配，首

先根据城、镇、乡级别对台站关联区域进行分级，台站关联区域城镇乡级别的划

分应按照国家统计局文件《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确定。S 代表城郊或城中村，

一般为抗震的薄弱区域，在具有相关数据的情况下，可考虑该分类。 

其次，通过对典型城区在统一地震作用下的震害结果的聚类分析，可以确定

不同区域的抗震能力等级，进一步可以确定不同建筑属性和抗震能力分级的关系。

选取相关性最强的两个建筑属性（抗震性能好的建筑比例和坏的比例）对区域进

行第二、三级别的分级。其中，抗震性能好的建筑包括钢结构及钢筋混凝土结构。

抗震性能较差的建筑包括未按抗震设防设计的建筑，或 1989 年以前建造且未加

固的建筑。 

采用三级别分级后可以对台站关联区域进行编码，如：某城市区域，该区域

内抗震性能较好的建筑的比例>50%，未设防结构的比例<20%，分级为：C-Ⅰ-1。 

6.2.2  本标准附录表 A.2 推荐了建筑承灾体属性数据集，在确定台站关联区

域的分级编码后根据匹配准则可以获得该区域的建筑属性数据集，并且可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对建筑属性数据进行调整，如根据当地建筑统计数据修改对应附录表

A.2 中建筑组成比例。 

7  区域建筑抗震弹塑性时程分析 

7.1.1  区域建筑抗震弹塑性分析对区域中量大面广的一般建筑，可采用较为

简单、计算效率较高的计算模型；对于区域中的典型建筑或者较为重要的建筑，

可以单独建立精细有限元模型开展分析。 

7.2.1  多自由度集中质量剪切层模型假设楼层质量集中于各层质点，楼层之

间采用剪切弹簧连接。该模型适用于框架结构、砌体结构与土木结构等受剪切侧

移模式控制的多层结构；多自由度集中质量弯剪耦合模型假设楼层质量集中于各

层质点，楼层之间弯曲弹簧与剪切弹簧采用刚性链杆连接。该模型适用于钢筋混



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等受弯剪耦合侧移模式控制的高层结构。 

7.2.2  建筑计算模型的参数取值应考虑当地建筑的特点，可参照本标准进行

取值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7.2.3  建筑楼层面积 A 可根据地理信息系统中建筑多边形数据确定。对于各

楼层面积不同的建筑，应根据各层实际面积确定各层质量。 

7.2.4  当建筑布置不规则时，建筑楼层刚度可根据各层抗侧力构件数量确定。 

7.2.5  对于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多自由度集中质量弯剪耦合模型中

剪切刚度 对应框架的楼层总剪切刚度，弯曲刚度参数 对应剪力墙的楼层总弯

曲刚度。 

7.2.6  剪切弹簧的剪切性能可采用图 7.2a 所示的三线性骨架线，剪切弹簧的

弯曲刚度无穷大；弯曲弹簧的弯曲性能可采用图 7.2b 所示的三线性骨架线，弯

曲弹簧的剪切刚度无穷大。弯曲弹簧的有限元实现可采用弹塑性欧拉梁模型。 

7.2.8  建立多自由度集中质量弯剪耦合模型的刚度矩阵与质量矩阵，并采

用广义特征值分析，计算各阶周期与振型。根据各阶周期与设计反应谱，计算各

阶振型位移 Dk。根据式(7.5)计算各阶振型位移向量。振型位移向量中包含弯曲

弹簧的转动自由度向量k与剪切弹簧的平动自由度向量 uk。计算振型位移向量的

层间差值，得到各阶层间位移向量uk与层间转角向量k。最终根据式(7.6)-(7.9)

计算剪切弹簧计算剪力 Va与弯曲弹簧计算弯矩 Ma。 

7.2.10  式(7.15)-(7.16)建议了两种屈服后刚度参数的计算方法，对于框架

结构与框架剪力墙结构可采用式(7.15)计算；对于设防砌体结构、未设防砌体结

构与土木结构可采用式(7.16)计算。 

7.2.11  式(7.17)-(7.18)建议了两种软化段刚度参数的计算方法，对于框架

结构与框架剪力墙结构可采用式(7.17)计算；对于设防砌体结构、未设防砌体结

构与土木结构可采用式(7.18)计算。 

7.2.13  单参数滞回捏拢模型如图 7.3 所示。对于不同捏拢滞回参数取值，

捏拢点位于理想弹塑性滞回模型对角线组成的滑动线上。例如捏拢滞回参数为

0.5 时，捏拢点位于滑动线的中央。
 

8  结果后处理与评估报告编写 

8.1.1  后处理工作主要是针对区域建筑抗震弹塑性时程分析得到的建筑各层

工程需求参数，采用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和统计格式进行结果处理，以保证分析



结果的可对比性和可靠性。 

8.1.2  建筑破坏状态划分等级根据 GB/T 24335-2009 第 3.4 条确定。 

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保守地选取建筑各层中最严重破坏状态等级作为建筑整

体的破坏状态等级。 

附录 C 的损伤限值数据主要根据国内外试验数据确定。如针对台站关联区域

内建筑开展了专门研究，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类建筑的损伤限值。 

对于多层框架结构、砌体结构与土木结构，其破坏主要受层间位移角控制，

采用剪切弹簧层间位移角确定其各层的破坏状态等级。 

对于高层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墙结构，剪力墙墙肢作为其主要抗侧力构件，

通常表现出明显的弯曲变形，采用弯曲弹簧层间转角确定其各层的破坏状态等级。 

8.1.3  人员加速度感受等级及其与楼层最大加速度的关系表参考 JGJ3-2010

条文说明第 3.7.6 条。出于安全性的考虑，采用所有楼层最大加速度确定建筑的

人员加速度感受等级。 

8.1.4  参考 GB/T 30352-2013 第 8.4 条中房屋震害评估步骤，采用统计方法给

出台站关联区域内所有建筑不同破坏状态的占比和不同人员加速度感受等级占

比，通过各等级的占比反映地震破坏力的大小，并建议以表格的形式总结，为地

震破坏力评估报告编写和抗震应急救灾建议提供必备数据。 

8.2.1  一报应能迅速给出评估结果，包含可能造成严重破坏的地震动记录。

二报应尽可能包含全面的评估结果，评估所收集到的全部地震动记录。 

8.2.3  规定了评估报告中地震基本参数应包括的内容。其中，震中位置应包

括经度、纬度及其所位于的城市；震级应说明震级的类别。 

8.2.4  代表性地震动记录，宜包括 PGA 最大或谱加速度 Sa 较大等代表性特

征的地震动记录。 

8.2.7  除了 8.2.5 与 8.2.6 条所规定的图的形式，台站关联区域地震破坏力评

估结果，还宜用表格形式进行统计，便于展示量化结果。 

8.2.8  可根据不同台站关联区域破坏力评估结果，给出地震破坏力整体结果，

并可根据对应地震破坏力提出地震应急避险与抗震救灾的建议。 

 

 



五、其他问题说明 

（1）标准水平分析 

目前国内外尚缺乏不依赖现场调查的、基于实测地震动数据的地震破坏力评

估标准。本标准具有显著的创新性和技术先进性。 

（2）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地震灾情应急评估》GB/T 30352 有内容上相互配合之处，但时限

要求和评估对象不同。本标准侧重在更短时间内评估地震对于区域建筑的破坏能

力，而非评估地震对区域建筑造成的破坏情况。但当具有区域建筑的详细建筑承

灾体属性数据时，本标准也可以用于评估区域建筑的震害。 

（3）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4）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依据 

本标准实施与强震动台网建设程度相关，因此编写组建议本学会标准为推荐

性标准。 

（5）贯彻标准的有关措施建议 

建议早日公布，以满足地震应急管理部门及时了解地震破坏力的迫切需求，

并充分发挥现有强震动台网优势。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0 年 12 月 28 日 


